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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天石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不提前赎回优先股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浙江天石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）

于 2020年 12月向建德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

德产投”或“优先股股东”）定向发行优先股 300,000 股，本次优先

股的证券简称为：天石优 1，证券代码为：820041。本次发行的优先

股已于 2021年 2月 3日完成股份初始登记。 

根据《定向发行优先股说明书》，本次发行优先股的存续期限为

4 年（3+1 年），自本次优先股初始登记完成之日起算，发行人有权

在优先股存续期满 3年之后的 1个月内提前赎回优先股，若发行人在

该优先股存续期满 3 年之后的 1 个月内未提前赎回全部或部分优先

股，则剩余全部或部分优先股继续存续至协议约定存续期届满之日止；

优先股股东有权于优先股存续期满 3年之日起的 1个月内，要求发行

人在本次发行的优先股期限届满前部分赎回或一次性全部赎回其所

持有的优先股。 

经公司与建德产投协商一致，“天石优 1”存续期满 3年之后的 1

个月内，双方均不行使上述约定的提前赎回及回售的权利。其中，经

天石纳米董事会审议，决定不行使提前赎回优先股的权利；建德产投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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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行使请求发行人提前赎回其所持有的优先股的权利。其余有关优先

股存续及股息等事项，按《优先股认购协议书》《定向发行优先股说

明书》等文件继续执行。 

 

浙江天石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2月 5日 

 


